闽供联〔2012〕9号
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关于进一步
做好2012年春耕农资供应服务工作的通知
各设区市供销社、平潭综合实验区经济发展局、省福农农资集团有限公司、省农资集团公司：

当前，全省农资储备和春耕备耕工作已进入关键时期，国家发改委等十部委联合发出《关于做好2012年春耕化肥供应工作的通知》（发改经贸〔2012〕67号），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也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2012年春耕农资供应工作的通知》（明电农字〔2012〕5号）。根据国家有关部委和总社的通知要求，结合我省实际，现就进一步做好2012年春耕农资供应服务工作通知如下：

一、认真做好农资储备工作，确保春耕农资供应充足
抓好农资储备任务的落实，是确保春耕农资充足供应的重要保障和基础。省社高度重视做好农资储备工作，年前下发啦《关于认真做好2011-2012年度农业储备工作的通知》（闽供联〔2011〕173号），并会同省发改委对各设区市农资储备工作进行抽查。从全省抽查情况看，各级供销社和农资经营企业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抓好农资储备工作，任务完成情况总体较好。截至2012年1月31日，全省供销社系统储备化肥117.73万标吨，完成年计划120万标吨的98.11%，68个县（市、区）兑现了化肥储备贴息，首次实现全覆盖。但也存在地区、品种不平衡，个别设区市社和少数县级社没有完成序时进度。各级供销社要从保障农业生产及我省粮食安全的高度，充分认识搞好农资储备工作的重要意义，进一步增强做好农资储备工作的责任感、紧迫感，把做好农资储备工作作为当前我省供销社为“三农”服务的一项重要工作切实抓紧、抓好，确保农资储备任务的落实。
二、加强农资商品质量监管，切实维护我省农资流通市场稳定
各级供销合作社要继续加强农资商品质量监管，建立健全农资商品质量监管工作责任制，按照“有假狠打，无假严防”的原则，督促区域系统内农资经营企业加强农资商品质量管理，建立并确保实现农资商品质量的可追溯；要将管理重心前移，完善农资商品进货检验、销售跟踪监测制度，严格把好进货关、仓储关、销售关，坚决杜绝假冒伪劣农资商品通过供销社渠道流入市场；要坚持农资商品质量承诺制度，设立举报电话和举报箱，接受农民群众监督；要积极配合有关部门，严厉打击制售假冒伪劣农资商品的行为，防止不法分子制假售假坑害农民。
三、创新农资流通服务方式，进一步提高农资供应服务水平
各级供销社要加大本区域农资流通体系建设，规范发展农资连锁经营，统一配送，明码标价，周到服务，严禁囤积居奇、哄抬价格等违法行为；要积极创新为农服务方式，大力开展“联村又连户、登门搞服务”和“放心农资下乡进村”活动，实行电话预约，送肥、送药到农户、到田间地头；在农资供应旺季期间，要适当增设供应点，延长营业时间，方便农民群众购肥买药；要依托农资专业合作社（协会）、庄稼医院等载体，大力推广高效安全，低毒低农残的新肥新药，积极参与到测土配方施肥、病虫害统防统治，帮助农民提高科学种田水平和识假辨假能力，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当好坚强后盾。要按照农时要求，及时组织调运货源，力保农资供应量足、价稳、不断档、不脱销，切实发挥市场主导作用，全力做好春耕农资供应保障工作。
做好春耕农资供应服务工作关系到全年农业生产和物价稳定。各级供销社及农资经营企业要按照本通知要求，紧紧围绕“抓春耕、保生产”这一中心任务，加强组织领导，明确目标任务，严格落实责任，切实做好农资供应保障工作，为2012年我省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再做新的贡献。请各设区市供销社要将农资储备和供应执行情况及存在的问题及时上报省社农资管理办。

特此通知。
二〇一二年二月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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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办公室           2012年2月15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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